


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

1 1 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紀錄 
 

時    間：114 年 10 月 15日 (星期三) 中午 12 時 10分 

地    點：人文藝術學院院長室(藝術館 310室) 

主 持 人：張院長欽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黃怡晶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 

  
 

壹、 主席致詞 

     感謝各位委員出席此次會議，本會議出席人數達二分之一以上，宣布開始開會。 
 



貳、提案討論 

 提案 1 
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
1 1 4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第 1 次 院 務 會 議 提 案 單 

案由 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班、華語文教學碩士班及在職專班「碩士論文審查暨口

試作業要點」修正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 

 
一、本案業經 114 年 9 月 23 日本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，

會議紀錄如【附件 1】。 
二、依據本校教務處通知，自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修正研究所論文口試相

關檢核事項，擬修訂本系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班、華語文教學碩士班及

碩士在職專班之「碩士論文審查暨口試作業要點」，修正條文對照表【附

件 2】、修正後草案【附件 3-5】及原條文如附件【附件 6-8】。 

辦法 經院務會議通過後，提送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。 

決議 照案通過，提送教務會議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語文與創作學系 



 提案 2 
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
1 1 4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第 1 次 院 務 會 議 提 案 單 

案由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修訂「碩士學位考試實施要點」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 

一、本案業經 114年 9月 16日本系 114學年度第 1學期 1次系務會議通過，

會議紀錄如附件 1。 

二、檢附本系： 

(一)「碩士學位考試實施要點」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2。 

(二)「碩士學位考試實施要點」修正後草案如附件 3。 

(三)「碩士學位考試實施要點」原條文如附件 4。 

辦法 經院務會議審議後，送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。 

決議 照案通過，提送教務會議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



 提案 3 
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
1 1 4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第 1 次 院 務 會 議 提 案 單 

案由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修訂「研究生學位論文申請延後公開審核作業要點」案，

提請討論。 

說明 

一、本案業經 114年 9月 16日本系 114學年度第 1學期 1次系務會議通過，

會議紀錄如附件 1。 

二、檢附本系： 

(一)「研究生學位論文申請延後公開審核作業要點」修正條文對照表

如附件 2。 

(二)「研究生學位論文申請延後公開審核作業要點」修正後草案如附

件 3。 

(三)「研究生學位論文申請延後公開審核作業要點」原條文如附件 4。 

辦法 經院務會議審議後，送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。 

決議 照案通過，提送教務會議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



 提案 4 
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
1 1 4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第 1 次 院 務 會 議 提 案 單 

案由 本院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人文藝術學院教師評鑑準則」修正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 

一、    本院「教師評鑑準則」已於 113年 11 月 12日本校 113學年度第 2

次校教評會備查，會議紀錄如附件 1。 

二、 本次修正本院「教師評鑑準則」第五條及第八條。 

三、 檢附： 

(一) 「本校專任教師評鑑辦法」(113.6.4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)，如附

件 2。 

(二) 「本院教師評鑑準則」修正條文對照表，如附件 3。 

(三) 「本院教師評鑑準則」修正後草案，如附件 4。 

(四) 「本院教師評鑑準則」原條文(113 年 11 月 12 日本校 113 學年

度第 2次校教評會備查版)，如附件 5。 

辦法 經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，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備查後施行。 

決議 
一、 經全數委員充分討論後，修正如修正對照表。 

二、 修正通過，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備查後施行。 

提案單位：人文藝術學院 
参、臨時動議(無) 

肆、散會 
 




